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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41010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212號
承辦人：李佳燕
電話：(02)29760501 分機332
傳真：(02)29789699
電子信箱：an6570@apps.ntpc.edu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工環字第1122276987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5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PQFNXE）

主旨：檢送新北市113年度推薦教育部「戶外教育成效卓著獎」

實施計畫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2年11月14日臺教授國字第112015740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為教育部鼓勵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、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、教育人員及團體，連

結內外部組織與場域，整合戶外教育資源，發展在地特

色，落實戶外教育課程與活動，提高具體推動成果及彰顯

卓著成效。

三、獎勵對象

(一)學校績優獎：積極推動戶外教育且成效卓著之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及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。

(二)個人貢獻獎：長期推動戶外教育成效卓著之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之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及非學

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之教學人員與職員（以下簡稱教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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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）。

(三)團體貢獻獎：與學校實質合作，從事與推廣戶外教育、

培育戶外教育人才或辦理相關事項，具有重大貢獻之團

體（以下簡稱團體），包括：

１、學校以外之中央行政機關或地方政府所屬機構。

２、依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。

四、申請方式

(一)紙本文件：請於113年1月30日(星期二)中午12時前(郵戳

為憑)，填具推薦表、同意書，郵寄至本局辦理申請(241

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212號 李佳燕收/02-29730501分機

332)。

(二)電子文件：請於113年1月30日(星期二)中午12時前，將

推薦表、同意書、相關附件與佐證資料上傳至新北市戶

外與海洋教育中心>戶外教育>戶外教育申請(網址：

https://www.sdec.ntpc.edu.tw/p/404-1000-4006.php?

Lang=zh-tw)。

(三)相關附件與佐證資料，可以書面成果或影音成果方式呈

現，檔名【相關附件與佐證資料-(地方名/校名/姓名/團

體名)】；五分鐘影音成果，檔名【五分鐘影音成果-(地

方名/校名/姓名/團體名)】。

五、本案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

育中心沈先生（02）2462-2192轉1286，電子信箱

johnshon@email.ntou.edu.tw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外)
副本：

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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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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